
  

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團隊參加國內競賽補助辦法 

中華民國100年10月13日高市府四維教健字第1000113099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05年3月17日高市府教健字第10531473900號令修正第3條 

中華民國107年11月22日高市府教健字第10737729800號令修正名稱及部分條文 

中華民國111年2月24日高市府教健字第11131223300號令修正第6條附表 

第一條  為補助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運動團隊(以下簡稱學

校運動團隊)參加國內競賽，以推展體育運動，提昇競技

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國內競賽，指中央機關、直轄市政府、縣

（市）政府或全國單項運動協會所舉辦，並經中央體育主

管機關核准有案之全國性競賽。但不包含邀請賽、表演賽

或友誼賽等非正式錦標賽。 

第四條  學校運動團隊參加非於本市舉辦之國內競賽，其曾獲

最近一屆本市舉辦之競賽前三名或國內競賽前四名者，得

向主管機關申請補助。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補助者，應於報名參賽前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報名表、競賽規程、資格證明及經費概算表向主管

機關為之，逾期不予受理。 

學校運動團隊經主管機關核准補助者，應於比賽結束

後一個月內檢附報告書、秩序冊、賽程表、經費支出表及

領據，向主管機關申請核撥補助款。逾期視為放棄申請核

撥補助之權利。 

第六條  本辦法之補助基準如附表，主管機關應依申請次序，

於年度預算額度內辦理；年度經費用罄時，不再補助。 

同一學校運動團隊參加同一競賽項目，每年以補助一

次為限。 

參加全國運動會、全民運動會、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

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及教育部公告當學年度符合中

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試升學輔導資格之運動錦

標賽，得由主管機關專案補助，不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第七條  本辦法之補助人數，選手以正式參賽者為限；教練或

教師以一名為限。 

第八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主管機關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九月一日施行。 

 

 

 

 

 

 

 

 

 

 

 

 

 

 

 

 

 

 

 

 

 

 

 

 

 

 



  

附表 
        

臺南、屏東 
嘉義以北、宜蘭、花

蓮及臺東 
澎湖、金門、馬祖 

交通費 火車自強號往返票價 火車自強號往返票價 飛機(經濟艙)往返票價 

住宿費 
五百元乘以（實際參

賽日數減一日） 

五百元乘以（實際參

賽日數） 

五百元乘以（實際參賽

日數） 

膳食費 
二百五十元乘以(實

際參賽日數) 

二百五十元乘以(實

際參賽日數加一日) 

二百五十元乘以(實際

參賽日數加一日) 

單位：新臺幣。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參賽地區 


